
第二學期普通科二年級自強不息獎學金辦法             

111.1.11 教務處處務會議決議 

壹、 依據南山高中自強不息獎學金辦法辦理。 

貳、 成就測驗測驗目的： 

一、學生年級五標位階的訂定並檢視學生學習成效。 

     二、「自強不息獎學金」頒發依據。 

參、 成就測驗考試科目、時間及範圍： 

     成就測驗考試日期：每年寒假結束後，第二學期期初舉行。 

成就測驗考試科目及考試範圍：請詳閱成就測驗公告。 

肆、 成績計算： 

計算科目：理組（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）；文組（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

社會），兩組分數擇優採計。每科成績以累計百分比換算，皆四捨五入至小

數第 1 位。 

※社會科成績含各社會相關科目成績  ※自然科成績為各自然相關科目成績 

伍、 「自強不息獎學金」頒發依據：以上述獎學金總成績為獎學金頒發依據。 

陸、 「自強不息獎學金」獎勵金額及名額： 

獎學金總成績經年級排序後獎勵如下--- 

第 1 至 7 名者頒發獎學金五萬元整。 第 8 至 15 名者頒發獎學金三萬元整。 

第 16至 25名者頒發獎學金二萬元整。第 26至 37名者頒發獎學金一萬元整。 

第 38 至 55 名者頒發獎學金五仟元整。 

各班第一、二名未獲獎者，則另頒發獎學金一仟元整。 

獎學金將於第二學期頒發。 

柒、 獎學金總成績相同者，參酌順序為獎學金總成績的國文、英文、數學；國英

數三科成績若再有相同之狀況，則並列同名次發給獎勵。 

捌、 凡本學年度第一學期曾受記大過〈含〉以上之處分者，取消獎學金領取資格

並依序遞補。 

玖、 本要點經教務處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※   直升學生則依直升獎勵辦法辦理，若經獎學金考試成績排序後可領取較高額獎

學金者，則發給較高額之獎學金。 

 


